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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2020 年建築物（小型工程）（修訂）規例》  

 

《2020 年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  

 

 

引言  

 

 發展局局長行使《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38 條

所賦予的權力，訂立以下兩條附屬法例：  

 

(a) 《2020 年建築物（小型工程）（修訂）規例》（《修

訂規例》）（載於附件 A）；以及  

 
(b) 《2020 年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載於附件 B）。 

 

 

理據  

 

2. 在小型工程監管制度實施之前，除《建築物條例》第 41

條所規定的豁免工程外，所有建築工程在展開前須事先獲得

建築事務監督的批准及同意。小型工程監管制度於 2010 年

12 月 31 日全面實施，為業主提供另一個合法、簡易、安全

而又方便的途徑進行小規模建築工程。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之下，業主可以簡化規定去進行小型工程，而無須事先獲得

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圖則及同意展開有關工程。《建築物（小

型工程）規例》訂明小型工程監管制度涵蓋的小型工程項目

的級別及詳情、進行有關工程的簡化規定、小型工程承建商

的註冊事宜，以及訂明建築專業人士 1與訂明註冊承建商 2在

進行有關工程時的職責。  

 

                                                 
1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包括認可人士或註冊檢驗人員，以及（如適用）註冊結構工

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  

 
2  訂明註冊承建商包括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已註冊進行特定類別專門工程的

註冊專門承建商，以及已註冊進行特定級別／類型／項目的小型工程的註冊

小型工程承建商。  

附件  

A 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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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型工程監管制度為進行小規模建築工程提供簡便途

徑，行之有效，普遍受到業界及公眾歡迎。制度由 2010 年 12

月 31 日開始推行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期間，屋宇署共接

獲逾 92 萬份小型工程文件，主要涉及更換或修葺窗戶、修葺

輕微欠妥的平板、梁、柱及牆、更換或改動排水渠及豎設空

調機支架的工程。  

 
4. 為回應日益殷切要求擴展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涵蓋更多

規模較小的建築工程，以進一步方便公眾及便利業界的聲

音，《修訂規例》旨在將以下新工程項目納入小型工程監管

制度內：  

 
(a) 安裝綠化設施，以推廣綠化和優質的建築環境，如花

槽、水池或噴泉、花棚和栽種植物用的金屬架；  

 
(b) 可提升建築物的標準及質素的各類適意設施，如可收

合的遮篷、用於支承屋宇裝備裝置的構築物及金屬箱

以及風罩；及  

 
(c) 修葺或更換幕牆以及安裝可促進樓宇保養的設施，如

小型強化聚酯水箱和供維修保養用的豎梯。  

 

5. 此外，《修訂規例》又接納了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

下的屋宇建設小組委員會、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

冊岩土工程師委員會以及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技術委員會（統

稱“各委員會”）的最新建議，將以下更多小規模建築工程

納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以加快樓宇維修保養工作並便利營

商：  

 

(a) 把建築物內豎設或改動用作懸掛空調裝置或機械通風

裝置的支架納入小型工程項目，使營商人士（尤其是食

物業）能更迅速地向相關發牌當局申請牌照；  

 

(b) 把安裝、改動、更換或拆除招牌的展示面納入小型工程

項目 (惟所用物料不可包含石材 )或指定豁免工程 3  (惟

所用物料需為網板或塑膠 )，以方便商業活動 (尤其是轉

換業務 )；及  

                                                 
3  指定豁免工程為極簡單和規模極小的建築工程。有關工程可無須在《建築物條

例》下獲得批准圖則及同意展開有關工程，或聘請訂明建築專業人士或訂明註

冊承建商進行。基於工程性質簡單、對結構影響不大以及安全風險低，工程甚

至可無須按照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簡化規定進行。  



3 

 

(c) 把鋪設及更換建築物屋頂表面的防水層納入為指定豁

免工程項目，以方便樓宇維修保養和及早解決天台雨

水滲漏問題。  

 

 

修訂法例  

 

6. 載於附件 A 內的《修訂規例》的各項主要規定如下：  

 

(a) 於《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1 及附表 2 指定

更多如第 4 及 5 段所述規模較小的建築工程為新小型

工程項目及指定豁免工程項目；  

 

(b) 於《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1 新增 H 類 4小型

工程及其相關新增小型工程項目，以進行建築物內與

通風系統相關的工程；  

 

(c) 修訂現行《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第 28 條，容許

就 H 類小型工程新增的小型工程項目，委任《建築物

條例》規定下的專門承建商（通風系統工程）進行該類

新增的小型工程項目；  

 

(d) 廢除及修訂《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1 及附表

2 內某些現行的小型工程及指定豁免工程項目，以簡化

這些項目的表述；  

 

(e) 在現行《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加入新訂的第 11

部規定過渡安排，以確保於《修訂規例》生效前已展開

的小型工程及現有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註冊能順利

過渡。為避免不必要的影響，過渡安排讓《修訂規例》

生效前已展開的小型工程能繼續由已獲委任的註冊小

型工程承建商進行。現有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註冊

亦不會被影響，減低對業界做成不便；及  

 

(f) 於現行《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加入新訂的第 26B

及第 26C 條，賦予建築事務監督權力，在需要的情況

下，修訂小型工程承建商名冊及替換現有註冊小型工

程承建商的註冊證明書。  

                                                 
4  小型工程項目現行按照行業的專門工種，細分為七個類型（即 A 至 G 類型）。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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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括來說，是次法例修訂包括新增 70項小型工程項目，

在廢除 9 項現有小型工程項目後，小型工程項目的數目將由

126 項增加至 187 項。另外，56 項現有小型工程項目的表述

亦將修訂。就指定豁免工程項目而言，修訂法例會將該工程

項目的數目由 15 項增加至 30 項，而 8 項現有項目的表述亦

將修訂。小型工程及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數目變動摘要載於

附錄 I，該等項目的摘要則載於附錄 II。  

 

8. 《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23 章，附屬法例 F）第

7 條亦需作相關修訂（詳情載於附件 B）以包括符合若干尺

寸及位置規定的下列新增設施類別，除現有設施 5外，亦可於

街道上方伸出：  (a)金屬通風管道及相關支架； (b)供公共電

訊服務使用的天線和收發器的支架；(c)照明裝置的支架，以

及 (d)可收合遮篷。效果上，該等新增的設施如符合相關小型

工程項目的標準（包括《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規

定的尺寸及位置），可按小型工程監管制度豎設。  

 

9. 《修訂規例》及《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將於

2020 年 9 月 1 日生效，即刊憲後超過三個月，以預留足夠時

間舉辦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  

 

 

立法程序時間表  

 

10.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020 年 5 月 8 日  

提交立法會  2020 年 5 月 13 日  

 

生效  2020 年 9 月 1 日  

 

 

 

《修訂規例》及《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的影響  

 

11. 《修訂規例》及《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符合

《基本法》，包括涉及人權的條文。《修訂規例》及《建築

                                                 
5  現有設施包括屋簷、飛簷、裝飾線條、其他建築上的伸出物、喉管（包括水

管及排水管）、簷溝、晾衣架及空調裝置的支撐結構。  

附錄  

I 及 II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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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規劃）（修訂）規例》不會影響《建築物條例》及根據此

條例制定的規例的約束力，且對財政及公務員事務均沒有影

響。  

 

 

公眾諮詢  

 

12. 我們就《修訂規例》及《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

數次諮詢各委員會，最近的一次於 2019 年 11 月進行。各委

員會成員來自不同專業團體、建築及建造業相關協會和商

會，他們均普遍支持修訂法例。  

 

13. 我們於 2019 年 2 月 26 日就《修訂規例》及《建築物

（規劃）（修訂）規例》諮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普

遍支持修訂法例。對於建議安裝在建築物外牆、用於支承公

共電訊服務的天線及收發器的金屬支架納入為小型工程監

管制度下的小型工程項目，委員詢問在量度天線及收發器所

產生的非電離輻射水平時，是否量度一個位置的所有天線及

收發器合共產生的非電離輻射，以符合相關輻射限值。政府

已於 2019 年 4 月 2 日送交相關補充資料。總括來說，通訊

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在處理基站的申請時，會同時檢視擬建基

站的輻射水平，以及同一地點和附近所有基站的總輻射水

平 ， 以 確 保 符 合 輻 射 安 全 標 準 。 詳 情 請 參 考 立 法 會

CB(1)833/18-19(01)號文件。  

 

 

宣傳及公眾教育  

 

14. 在《修訂規例》及《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於

2020 年 5 月 8 日刊登憲報當日，政府會發出新聞稿公布修訂

規例，包括其於 2020 年 9 月 1 日的生效日期。屋宇署會透

過其網頁公布消息，並與建築專業人士及業內人士等持份者

溝通，以宣傳《修訂規例》及《建築物（規劃）（修訂）規例》。 

 

15. 屋宇署將進行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向從業員、物業管

理公司及公眾公布更新後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政府會製作

電視宣傳短片公布《修訂規例》及《建築物（規劃）（修訂）

規例》的生效日期以及其扼要修訂內容，並將於電視、電台

及社交媒體播放。此外，屋宇署將更新指引、小型工程監管

制度手機應用程式和屋宇署網頁，以及印製小冊子，讓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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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業界更加了解有關規定。  

 

 

背景  

 

16. 在《建築物（小型工程）規例》下，小型工程項目會按

照其性質、規模、複雜程度以及風險，分為三個級別（即第

I、第 II 及第 III 級別，而第 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所受的監管

措施較多）。  

 
17. 不論任何級別，所有小型工程項目均須由訂明註冊承

建商進行。至於第 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樓宇業主須聘請一

名訂明建築專業人士設計及監督有關小型工程項目。訂明建

築專業人士或訂明註冊承建商亦須在工程展開前（只適用於

第 I 及第 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及竣工後（適用於所有小型

工程項目）向屋宇署呈交載列小型工程詳情的相關文件，以

供備存。  

 
18. 根據小型工程監管制度，屋宇署會查核所有呈交文件，

確保其已委任合資格人士，並會對呈交文件進行抽樣審查，

有需要時會進行實地視察。如發現違規之處，屋宇署會要求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糾正。屋宇署並已出版

簡單易用的小冊子及推出流動應用程式，以便利樓宇業主、

租戶、訂明建築專業人士、訂明註冊承建商及其他持份者了

解他們在小型工程監管制度下的責任。屋宇署亦已發出技術

指引，提醒業界應注意的事項和良好的作業方式。  

 

 

查詢  

 

19.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509 8806 與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 3 蔡雪蓉女士聯絡。   

 

 

發展局  

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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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小型工程及指定豁免工程項目  

數目變動摘要  

 

 

表 1：  《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1 內的小型工程項目數目變動摘要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小型工程項目  

總數  

1.  現有小型工程項目

數目  

44 40 42 126 

2.  將廢除的小型工程

項目數目 1 

4 0 5 9 

3.  新增小型工程項目

數目  

18 28 24 70 

4.  將修訂的小型工程

項目數目  

16 18 22 56 

總數  = (1) - (2) + (3) 58 68 61 187 

 

註：  將廢除、新增及修訂的小型工程項目，按《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1 內的小型工程項目編號，詳列如下－  

 

廢除的小型工程項目： 1.13、 1.18、 1.19、 1.29、 3.9、 3.10、 3.14、 3.15 及

3.28。  

 

新增的小型工程項目： 1.45 至 1.62、 2.41 至 2.68 及 3.43 至 3.66。  

 

修訂的小型工程項目：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1.15、

1.17、1.25、1.26、1.27、1.28、1.30、1.36、2.2、2.4、2.6、2.7、2.8、2.10、

2.11、2.13、2.14、2.15、2.17、2.22、2.23、2.28、2.29、2.31、2.34、2.36、

3.2、3.4、3.5、3.6、3.8、3.11、3.12、3.16、3.17、3.18、3.19、3.25、3.26、

3.27、 3.29、 3.31、 3.32、 3.34、 3.35、 3.38、 3.41 及 3.42。  

 

  

                                                      
1  廢除的小型工程項目的工程已被經修訂的小型工程項目或新增的小型工程項目所覆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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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2 內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數目變動摘

要  

 

 指定豁免工程  

項目總數  

1.  現有指定豁免工程項目數目  
15 

2.  新增指定豁免工程項目數目  15 

3.  將修訂的現有指定豁免工程

項目數目  
8 

總數  = (1) + (2) 30 

 

註：  將修訂及新增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按《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2 內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編號，詳列如下－  

 

修訂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  5、 6、 7、 9、 12、 13、 14 及 15。  

 

新增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  16 至 30。  

 

 



附錄 II 

 

《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1 內的小型工程項目及  

附表 2 內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修訂摘要  

  
 

備註  

-  表格內以數值表述對應《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1 內的小型工程項目

編號及附表 2 內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編號。  

-  標上 “*”的項目為新項目。  

-  劃有底線的項目為修訂項目。  

-  括號 ()內的英文字母代表該項目指定的類型。  

-  為方便參考：  

A 類型：改動及加建工程；B 類型：修葺工程；C 類型：關乎招牌的工程；  

D 類型：排水工程；E 類型：關乎適意設施的工程；F 類型：飾面工程；  

G 類型：拆卸工程；H 類型：關乎建築物內的通風系統的工程。 

 

1 

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花槽、水池或噴泉  屋頂上或  

地面上  

1.52* 

(A)  
2.52* 

(A)  
3.52* 

(A、B)  

24* 

花棚  屋頂上  1.45* 

(A)  
2.45* 

(A)  
3.44* 

(A、B)  

 

 

地面上  
 

2.44* 

(A)  

栽種植物用的金屬承托 

支架  

外牆  
   

26* 

外牆批盪／外牆牆磚或屋頂飾面  1.62* 

(A、 F)  

2.34 

(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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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層  屋頂上  
   

29* 

水箱  地面上或

平板上（不

包括懸臂

式平板）

或屋頂上  

1.49* 

(A、D、E)  

2.3 

(A、D)  

 
3 

 
2.4 

(A、D、G)  

 
4 

窗或玻璃外牆  1.60* 

(A)  
2.8 

(A)  
3.6 

(A)  

 

 
2.9 

(A、G)  

3.7 

(A、G)  

 

幕牆  室外  1.6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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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防護欄障  1.6 

(A)  
2.5 

(A)  
3.3 

(A)  

 

實心圍牆  地面上  1.7 

(A)  
2.6 

(A)  

 
5 

1.9 

(A、G)  

 
3.4 

(A、G)  

1.57* 

(A、B)  

 
3.57* 

(A、B)  

屋頂上  1.55* 

(A)  
2.55* 

(A)  
3.55* 

(A)  
20* 

 
2.61* 

(A、B)  

3.61* 

(A、B)  
 

2.64* 

(A、G) 

3.64* 

(A、G) 

 

網欄或金屬欄杆  

 

 

 

 

 

 

 

 

 

地面上  1.8 

(A)  
2.7 

(A)  

 
16* 

1.10 

(A、G) 

2.67* 

(A、G)  

3.5 

(A、G)  

6 

1.58* 

(A、B)  

2.58* 

(A、B)  

3.58* 

(A、B)  

1.59* 

(A)  
2.57* 

(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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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網欄或金屬欄杆  屋頂上  1.56* 

(A)  
2.56* 

(A)  
3.56* 

(A)  
18* 

 
2.62* 

(A、B)  

3.62* 

(A、B)  
 

2.65* 

(A、G)  

3.65* 

(A、G) 

 

支柱  

 

地面上  1.53* 

(A)  
2.53* 

(A)  

 
17* 

1.10 

(A、G)  

2.66* 

(A、G)  

3.66* 

(A、G)  

1.58* 

(A、B)  

2.59* 

(A、B)  

3.59* 

(A、B)  

屋頂上  1.54* 

(A)  
2.54* 

(A)  
3.54* 

(A)  
19* 

 
2.63* 

(A、G)  

3.63* 

(A、G)  
 

2.60* 

(A、B)  

3.60* 

(A、B)  

在地面實

心圍牆上  

1.59* 

(A)  

 

2.57* 

(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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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保養通道  豎梯   2.51* 

(A、E) 

3.51* 

(A、B、E)  

28* 

金屬構築

物  

 
2.50* 

(A、B、E)  

  

風罩或金屬窗柵  
 

2.41* 

(A) 

 

 
27* 

通風管道工程  

 

建築物內  1.46* 

(A、E、H) 

2.46* 

(A、E、H) 

  

室外  1.47* 

(A、E)  

2.47* 

(A、E)  

3.47* 

(A、E)  

22* 

 
3.48* 

(A、E)  

23* 

1.5 

(A、E、

G)  

2.2 

(A、E、G)  

3.2 

(A、E、G)  

12 

 
2.31 

(A、E、G)  

3.49* 

(A、E、G)  

23*  

防火閘  
 

2.4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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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用於支承空調機、照明

裝置、天線或收發器的

支架  

 

 

 

 

 

 

自建築物

外牆伸出 

1.28 

(A、E)  

2.49* 

(A、E)  

3.27 

(A、E)  

13 

 
2.31 

(A、E、G)  

3.26 

(A、E、G)  

 

  
3.35 

(A、E) 

 

 

屋宇裝備裝置的支承構

築物或金屬箱  

地面上、簷

篷上（不包

括懸臂式平

板）或屋頂

上（不包括

懸臂式平

板）  

1.50* 

(A、E)  

 
3.50* 

(A、E)  

 

1.5 

(A、E、G)  

2.2 

(A、E、G)  

3.2 

(A、E、G)  

12 

用作懸掛空調裝置或機

械通風裝置的支架  

建築物內  1.51* 

(A、E、H)  

   

可收合的遮篷  
 

2.43* 

(A、E)  

3.43* 

(A、E、G)  

 

覆蓋層  室外  1.48* 

(A、 F)  

2.48* 

(A、 F)  

3.31 

(A、 F)  

 

以金屬暗銷及嵌固件固

定的鑲板  

 

建築物內  1.31 

(A、 F)  

2.33 

(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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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斜坡或擋土牆的例行維修  
  

3.53* 

(A、B、 F)  

 

地面排水明渠  地面上  
   

25* 

修葺結構構件  1.17 

(A、B)  

2.17 

(A、B) 

  

非承重外牆  鋼筋混凝

土外牆  

1.15 

(A)  
2.13 

(A)  

  

 
2.15 

(A、B)  

  

用磚建造

的外牆  

 
2.14 

(A)  
3.11 

(A)  

 

  
3.12 

(A、B) 

 

鋼筋混凝

土外牆及

用磚建造

的外牆  

  
3.45* 

(A、B、

D、E)  

 

  
3.46* 

(A、B、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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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地下排水渠  1.25 

(D)  
2.28 

(D)  

  

1.26 

(D)  
2.29 

(D)  

  

1.36 

(D)  
2.36 

(D) 

 

  

地底以上的排水渠  
 

2.30 

(D)  
3.23 

(D)  

 

  
3.24 

(A、D、G)  

 

挖掘工程  1.12 

(A)  
2.11 

(A)  

 
9 

分間樓宇單位  

 

 

 

 

 

 

 

 

 

 

 

用磚建造

的非承重

牆、實心

樓面地台

或地底以

上的排水

渠  

1.41 

(A)  

   

用磚建造

的非承重

牆  

1.43 

(A)  

 
3.39 

(A)  

 

  
3.4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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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類型：拆卸工程；H 類型：關乎建築物內的通風系統的工程。 

 

8 

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分間樓宇單位  鋪設實心

地台以加

厚樓板  

1.44 

(A)  

 
3.41 

(A)  

 

  
3.42 

(A) 

 

 

室內樓梯  1.1 

(A)  

   

1.32 

(A、G)  

 
3.1 

(A、G)  

 

平板洞口  1.2 

(A)  
2.1 

(A、D) 

 
1 

1.35 

(A)  
2.35 

(A)  

 
2 

樓梯／門廊洞口  

  

1.42 

(A)  

   

與載貨用升降機、樓梯升降機或升

降平台相關的建築工程  

1.3 

(A)  

   

1.33 

(A、G)  

   

1.34 

(A、G)  

   

1.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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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用於支承無線電通訊站

的構築物  

屋頂上  1.14 

(A)  
2.12 

(A、G)  

3.8 

(A、G) 

 

 

金屬閘  圍牆／建築

物入口  

1.16 

(A)  
2.16 

(A)  

 

3.13 

(A)  
8 

1.40 

(A、G)  

2.40 

(A、G)  

3.33 

(A、G) 

 

 

簷篷  自建築物

外牆伸出  

1.27 

(A、E)  

 
3.25 

(A、E)  

14 

 
2.31 

(A、E、G)  

3.26 

(A、E、G)  
  

3.37 

(A、E)  

 

  
3.38 

(A、E) 

 

 

晾衣架  自建築物

外牆伸出  

  
3.29 

(A、E)  

15 

  
3.30 

(A、E、G)  
  

3.36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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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煙囪  外牆或屋

頂上  

1.37 

(A、G)  

2.37 

(A、G) 

 

  

擴展基腳  1.11 

(A)  
2.10 

(A) 

 

  

伸出式招牌  1.20 

(C)  
2.18 

(C)  
3.16 

(C)  

 

 
2.24 

(C、G)  

3.18 

(C、G) 

 

 

屋頂上的招牌  1.21 

(C)  
2.25 

(C、G)  

3.19 

(C、G)  

 

 

靠牆招牌  1.22 

(C)  
2.19 

(C)  
3.17 

(C)  
10 

 
2.26 

(C、G)  

3.20 

(C、G)  

11 

戶外招牌  地面上  1.23 

(C)  
2.21 

(C)  

  

 
2.25 

(C、G)  

3.22 

(C、G)  

 

連同擴展

基腳  

 
2.2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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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1 內的小型工程項目及  

附表 2 內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修訂摘要  

  
 

備註  

-  表格內以數值表述對應《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1 內的小型工程項目

編號及附表 2 內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編號。  

-  標上 “*”的項目為新項目。  

-  劃有底線的項目為修訂項目。  

-  括號 ()內的英文字母代表該項目指定的類型。  

-  為方便參考：  

A 類型：改動及加建工程；B 類型：修葺工程；C 類型：關乎招牌的工程；  

D 類型：排水工程；E 類型：關乎適意設施的工程；F 類型：飾面工程；  

G 類型：拆卸工程；H 類型：關乎建築物內的通風系統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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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招牌  位於露台

或簷篷上

或懸掛於

露台或簷

篷底部之

下（不包

括懸臂式

平板）  

 
2.20 

(C)  

  

 
2.27 

(C、G)  

3.21 

(C、G)  

 

任何招牌  1.24 

(C、G) 

 

   

任何招牌的展示面  

  

 
2.23 

(C)  

 
30* 

 2.68* 

(C)  
 

拆除違例構築物  自建築物

外牆伸出  

1.30 

(A、G)  

2.32 

(A、G)  

  

地面上或

平板上

（不包括

懸臂式平

板）  

1.38 

(A、G)  

2.39 

(A、G)  

3.32 

(A、G)  

 

樓板  1.39 

(A、G)  

2.38 

(A、G) 

 

 

  



附錄 II 

 

《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1 內的小型工程項目及  

附表 2 內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的修訂摘要  

  
 

備註  

-  表格內以數值表述對應《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附表 1 內的小型工程項目

編號及附表 2 內的指定豁免工程項目編號。  

-  標上 “*”的項目為新項目。  

-  劃有底線的項目為修訂項目。  

-  括號 ()內的英文字母代表該項目指定的類型。  

-  為方便參考：  

A 類型：改動及加建工程；B 類型：修葺工程；C 類型：關乎招牌的工程；  

D 類型：排水工程；E 類型：關乎適意設施的工程；F 類型：飾面工程；  

G 類型：拆卸工程；H 類型：關乎建築物內的通風系統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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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第 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 級別  

小型工程  

第 III 級別

小型工程  

指定

豁免

工程  

鞏固違例構築物  地面上或

屋頂上的

空調機、

冷卻水塔 

  
3.34 

(A、E)  

 

自外牆伸

出的空調

機 

  
3.35 

(A、E)  

 

自外牆伸

出的晾衣

架 

  
3.36 

(A、E)  

 

自外牆伸

出的簷篷 

  
3.37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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